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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文体活动须“自甘冒险”

主持人:

?着 《民法典》 在今年 1 ? 1 日正式实施， 北京市宣判了

首起适用 《民法典》 “自甘冒险” 制度的案件： 因在自发组织

的羽毛球比赛中被对方击出的羽毛球击中右眼受伤， 老人将球

友诉至法院， 要求其赔偿医疗费、 护理费、 住院伙食补助费等

各项费用。

而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应适用 《民法典》 关于 “自甘冒

险” 的规定， 被告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判决驳回了原告的

全部诉讼请求。

那么， 究竟什么是 “自甘冒险”？ 它又是在哪些情况下适

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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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光明网” 报道， 因在自

发组织的羽毛球比赛中被对方击
出的羽毛球击中右眼受伤， 老人

将球友诉至法院， 要求其赔偿医
疗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

各项费用。1 ? 4 ?上午，北京朝

阳法院依法对此案进行了公开审
理，并当庭宣判，认为原告自愿参

加具有一定风险的对抗性竞技比
赛，将自身置于潜在危险之中，应

认定为自甘冒险的行为， 且被告

不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故根据
《民法典》相关规定，判决驳回了

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根据法院通报， 原告与被告

均 为 羽 毛 球 业 余 爱 好 者 ，自

2015 年起自发参加羽毛球比
赛 。 2020 年 4 ? 28 ?上午 9

时，原告、被告与案外四人在朝阳

区红领巾公园进行羽毛球 3v3

比赛。比赛过程中，原告被被告击

打的羽毛球击中右眼。事发后，原
告由被告陪同至医院就诊，此后，

被诊断为右眼人工晶体脱位、前
房积血等。 5 ? 28 ?，原告入院

接受治疗。7 ? 6 ?，医院出具诊

断证明，显示：原告术前见右眼视

神经萎缩，术后 5 周余验光提示

右眼最佳矫正视力为 0.05。

原告表示， 被告明知其年纪

大、反应慢、眼睛受过伤，仍未履
行注意义务， 选择向原告大力扣

球， 致使原告右眼受伤， 接近失

明，构成重大过失。 退一步讲，即
使被告行为不构成重大过失，也

应适用公平责任， 由双方分担损
失。

被告对此不予认可， 称原告

已经七十多岁，眼睛也曾受过伤，

受伤前原告已经连续参加三场比

赛， 其应知道自身身体条件是否
适宜继续参加比赛及其风险。 且

事发时被告位于场地的中后场位

置， 没有重力扣杀， 是平打过去
的， 被告没有过错， 不应承担责

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第一款规

定，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
体活动， 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

到损害的， 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
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

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的除外。

法院认为， 原告作为多年参

与羽毛球运动的爱好者， 对于自
身和其他参赛者的能力以及此项

运动的危险， 应当有所认知和预
见，但仍自愿参加比赛，应认定为

自甘冒险的行为。在此情况下，只

有被告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时，

才需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否

则无需担责。

最终，根据民法典、民事诉讼
法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 》

相关规定， 朝阳法院一审判决驳

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

原告表示将考虑是否提出上诉，

被告表示接受判决结果。

据了解， 自甘冒险是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中正式确立的新规

则。 民法典严格限定了自甘冒险

规则的适用情形， 规定其适用于
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文体类活动，

且仅适用于因参与者的行为造成
的损害， 并不能与公平分担损失

的规定同时适用。 这一条款的确

立，对于司法裁判尺度的统一，以
及文体活动的健康有序发展，都

具有积极意义。

打羽毛球受伤告球友
北京首例适用民法典“自甘冒险”条款案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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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 ： 对于正常文体活动

中， 由于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导致的

人身损害是否需要赔偿， 以往在司

法实践中缺乏明确的标准， 法律层

面也没有明确的指引。

即便其他参加者并无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 从以往的判例来看， 有

时法院也会基于公平原则要求其他

参加者承担一定的责任。

而随着 《民法典 》 的实施 ，

《民法典》 确立的 “自甘冒险” 制

度对此类纠纷给出了明确的指引。

《民法典》 第一千一百七十六

条规定：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

文体活动， 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

到损害的， 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

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 其他参

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

过失的除外。

活动组织者的责任适用本法第一

千一百九十八条至第一千二百零一条

的规定。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自甘冒

险” 制度适用的范围是 “具有一定风

险的文体活动”， 事实上， 文体活动

尤其是有多人参与的文体活动， 本身

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风险。

和文艺活动相比， 体育活动无疑

风险更大， 尤其是存在身体接触的体

育活动。

而体育活动又包括业余体育活

动、 半职业性质的体育活动以及职业

体育活动， 《民法典》 对此并未加以

区分， 也就是说， “自甘冒险” 制度

适用于包括职业体育活动在内的所有

体育活动和文艺活动。

适用于“文体活动”

《民法典》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

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对损害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和晓科： 对于文体活动中适用

“自甘冒险” 的规定， 除了范围严

格限制为 “其他参加者的行为 ”，

还有一个例外情形， 即 “其他参加

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的除外”。

也就是说， 文体活动应当遵循

一定的规矩和规则， 文体活动中参

加者的行为应当基于活动本身的需

要， 而不能有故意伤害的意图， 或

者有重大过失。

当然， 怎样算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 只能根据特定文体活动的规则

和参加者的行为， 具体情况具体分

析。

此外， 因场馆、 器械等因素造

成参加者损害， 或者因为组织者管

理疏漏造成参加者损害的， 不适用

“自甘冒险”。

这种情况应适用 《民法典》 第

一千一百九十八条： 宾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机场、 体育场馆、 娱

乐场所等经营场所、 公共场所的经

营者、 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

织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

他人损害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

的， 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 经营

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的 ， 承担相应的补充责

任。 经营者、 管理者或者组织者承

担补充责任后 ， 可以向第三人追

偿。

文体活动应当遵循一定的规矩和规则， 文体活动中参加者的行为应当基于活动本身的需要， 而不能有

故意伤害的意图， 或者有重大过失。

潘轶 ： 文体活动的 “自甘冒

险”， 主要针对的是 “其他参加者

的行为”。

强调 “其他参加者的行为 ”，

意味着文体活动的所有 “参加者”

都要遵循 “自甘冒险” 原则， 相互

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免责的。

同时， 一次文体活动可能有许

多不同身份的人在场， 其中 “参加

者” 的范围是有限的。

比如在羽毛球双打比赛中， 就

包括场上的对手和队友。 在足球比

赛中， 就包括场上的所有球员以及

裁判员。

这些人非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

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 ， 可以依据

《民法典》 免责。

当然， 所谓 “其他参加者” 有

时也会面临一定的判别争议， 比如场

边的观众、 比赛中的工作人员是否属

于 “其他参加者”？

对此我认为， 观众是来观看文体

比赛的人， 他们并非比赛的参加者，

其行为造成的损害不适用 “自甘冒

险” 的规定。

至于比赛工作人员， 就需要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了。

一般情况下， 除裁判之外的其他

工作人员不应认定为 “其他参加者”，

因为他们可能参加了文体活动的组

织、 管理， 但并未直接参与文体活动

本身。

总之， 适用 “自甘冒险” 原则意

味着对侵权损害一般规则的排除， 因

此其适用范围是受到法律严格限制

的。

针对“其他参加者的行为”

根据《民法典》，文体活动的“自甘冒险”，主要针对的是“其他参加者

的行为”。


